
附件 2

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责任书

1、承租方是租赁物业的安全责任人，内部应设置安全员，将安

全生产落实到实处，使安全生产常态化。承租方要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对租赁物业内的安全生产和防火工作负全面责任，认真做好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逐

级落实责任制。

2、承租方必须建立安全生产档案，加强安全岗位管理。落实安

全操作规程，各种设备不得违规操作，对特殊工种人员要求持证上

岗，并落实好安全技术培训计划；把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监督结构，督促检查安全生产、

防火直接责任人抓好安全生产、防火工作，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计划

和措施。

3、在接到出租方及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转发的对安全生产和消防

安全工作的有关文件、政策、规定和指示精神，要认真贯彻落实，

进行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立即整改，

消除隐患，以策安全。要积极配合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管理等有关

部门或者出租方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存在的安全及消防隐患

要进行即时整改，如在规定时间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一切后果



及责任由承租方承担。

4、承租方必须抓好安全生产、防火工作的法律、法规和知识的

宣传教育，增强承租方职工的安全生产和防火知识，组织义务消防

队，制定灭火预案。接到出租方有关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的通知时，

应积极配合并派员参加学习。

5、承租方对租赁物业要严加监管，按规定配齐消防器材，定期

检查灭火器材的使用期限，及时更换，完善消防设施，如租赁物业

内有配套消防设施的，承租方要保持消防设施周围的畅通，不得堆

放杂物，如没有发生事故，不得随便启用消防设施内的灭火器材，

对自有配备或移交的消防系统要定期进行维护，确保合格运转正常。

坚决杜绝“三合一” “多合一”现象，确保做到“一畅两会”（“一

畅”即必须畅通消防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两会”即从业人员

会扑救初起火灾、会自救逃生）。

6、承租方必须按租赁物业的出租用途依法使用，不得利用租赁

物业进行违法、违规的活动。不得利用租赁物业存放易燃、易爆、

有毒等危险品。承租方在租赁物业内进行经营生产活动时，必须依

法取得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后，方可在租赁物业内进行

生产。

7、承租方在对租赁物业进行装修时，其装修、改造必须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内部电器、电线的设置要规范合理，严禁

违章使用电器设施和私拉乱接电网。

8、承租方对租赁物业内发生的事故，及时组织抢救，认真做好



善后工作，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积极参与调查和协助处理，

并及时按规定上报政府有关部门及出租方。

9、对租赁物业坚决贯彻“谁承租，谁负责”的原则，如因违反

法律、法规及本责任书约定而造成事故的，由承租方独立承担责任，

出租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0、本责任书与《租赁合同》有效期一致。

11、本责任书一式三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鉴证方执

一份，自双方签章后生效。

出租方（签章）： 承租方（签章）：

时间： 时间：


